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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离退休处关于进一步加
强和改进作风建设的规定》的通知

各校区离退休办公室：
    《离退休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作风建设的规定》已经处党政联席会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特此通知

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扬州大学离退休处
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10月19日





离退休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作风建设的规定

为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离退休处作风建设，树立廉洁高效、热心服务、甘于奉献的老干部工作者良好形象，现制订离退休处作风建设规定。
一、遵守考勤制度：按时上下班、坚守工作岗位，做到不迟到、不早退、不旷工。
二、严守会议纪律：提前10分钟到会，手机一律改为静音或振动，不得随意走动。同时，因故不能到会的须提前向主管会议领导请假审批，并将审批通过结果向处办公室报备。
三、坚守工作纪律：维护办公秩序，做到仪表端庄、举止庄重；不得在上班时间进行上网闲聊、炒股、玩游戏、看电影等与工作无关事项；不准在工作时间串岗、脱岗、闲聊。
四、遵循请销假制度：科级及以下人员请假一天内向校区分管领导请假、请假两天及以上向处领导请假并按学校要求办理审批手续；中层干部请销假严格按照学校相关制度执行。
五、严禁酒后工作：工作时间不得饮酒。（包括正常上班和安排加班）
六、通信使用规定：科级以上人员保持通讯通畅并保持24小时开机（除会议期间规定之外）。
七、网上办公规定：要加强网络办公学习，提高网络化办公操作技能。上班时间须即时登录OA办公系统和办公微信群及QQ群及时处理回复相关事务。
八、定期到校区规定：分管校区领导安排每周一天在各校区办开展相关工作，处党政主要领导每学期各校区走访不少于两次。
九、各办公室设立A、B岗制度：让老同志前来办理常规事项时尽可能一次性完成。
十、廉洁自律规定：严格按照校财务制度管好用好离退休人员的各项经费并接受审核、监督；禁止收取任何形式的礼品礼金；拒绝参加有业务往来单位宴请，努力营造风清气正优良工作环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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